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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甌女中「學生生活規範要點」  

93 年 8 月 12 日修訂 
96 年 8 月 10 日修訂 
98 年 3 月 19 日修訂 

 103 年 1 月 21 日修訂 
 103 年 6 月 17 日修訂  
 107 年8月14 日修訂

本要點旨在律定學生在校生活行動要求標準，發揮個人獨立自主精神，落實生活教育，培 

養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及健全人格發展，進而促進優良校風。凡本校學生均應熟知本要點規定， 

據以遵行。 

一、上下學： 

（一）、本校周邊路口路交通流量大，過馬路時，應接受交通警察、教官及交通糾察隊同學之

指揮，嚴禁闖紅燈、穿越快車道。 

（二）、搭乘公車者，應於候車站牌等候，公車到達時，依序上車，不爭先恐後，不大聲喧嘩，並

讓位于老弱婦孺及師長。 

（三）、由父母接送上下學者，應於適當地點停靠下車(以不影響交通為原則)，再徒步進入學

校。 

（四）、不得外人接送。(直系尊親以外均稱外人)。 

（五）、凡已進入學校者，均應進教室安靜自習，非經導師、教官核可，不得擅自離校；不假

離校將依「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 4 款」規定，記過乙次。 

（六）、學生應按規定時間到校，為顧及遠道學生通車時間過長，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學務處

生輔組申請遠道證。 

（七）、凡遲到同學必需於校門口登記。 

（八）、學生上下學，進出校門時應注意服儀整齊及禮貌。 

（九）、未經申請核可，嚴禁騎乘機車上下學，申請核可後亦嚴禁搭載同學。 

（十）、放學後，個人財物、垃圾不可留置抽屜。五點半以後，不得於操場逗留製造聲響，以避

免影響留讀班級之作息。 

（十一）、凡無法到校同學需由家長主動告知學校請假。請假結束返校後應完成請假手續。

(請參閱學生請假辦法) 

（十二）、放學後立即返家，不在外遊盪，勿逗留不良場所。 

二、早讀： 

（一）、早讀時間自 07:30 時至 08：00 時止。各班進行清潔打掃工作，(週二、週三、週四

07:30) 秩序及清潔評分(週一、週五8：10 )開始清潔評分，副班長清查人數，並

登記遲到學生。 

（二）、早讀時間除服公勤同學外，其它學生一律在教室內安靜自習。凡鐘響後未進教室，一

律視為缺席。 

三、週會、升旗： 

（一）、07:45 升旗，全體同學參加，聞樂隊演奏，立刻到操場就位，動作安靜迅速，聽候大

隊指揮口令。 

（二）、至指定位置就位後，每班正面 8人，依序向前補滿；副班長確實點名，未參加者，登

記後送交學務處。 

（三）、升旗時，全體同學應行舉手禮並注目致敬，莊重肅穆。 

（四）、朝會視同正課，不得使用手機、吃東西及交談說話，應專注聆聽師長報告事項。 

（五）、上台領獎同學應提前到司令台旁集合，並注意個人服儀及舉手敬禮動作。 

（六）、集合時，著整齊制服，全班服裝須一致，當天有體育課班級，得著整齊運動服或班服。 

（七）、無故未參加集會，依學生獎懲辦法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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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課： 

（一）、建立鐘聲權威，除有特殊狀況不得搭乘電梯，上課鐘響必須步行上樓進入教室就定位

安靜準備上課，5 分鐘未進入教室就定位登記該節課遲到，10 分鐘未進入教室就定位

則登記該節課曠課。 

（二）、因公或老師召喚而延遲進教室者，請檢附老師證明，或經由公差執行單位簽證之公遲

證明，逕向生輔組申覆，核實後予以註銷。 

（三）、上課遲到超過十分鐘，視為曠課；無故不到指定地點上課或上課中擅自離開上課地點，均

視同曠課辦理。 

（四）、上課時務必保持靜肅，對課程內容有疑問，須先舉手經老師同意後再行發問，態度與口

吻必須誠懇有禮。 

（五）、聽講須專心並隨時作筆記，不得有閱讀與本課程無關之讀物、未經老師同意不得使

用手機（3C 產品）、打瞌睡、吃東西或其他妨礙秩序之行為。 

（六）、不攜帶違禁品或貴重物品到校，個人用品應妥善保管，以免失竊。 

（七）、凡上外堂課，應將教室門窗、電源關閉。 

（八）、班級鑰匙統一專人保管，每學期結束後交回總務處。 

五、課間休息： 

（一）、課間休息以鐘聲為準，任課老師未示意下課，不得擅自離開。 

（二）、下課時間，不邊走邊吃，不可大聲喧嘩或在教室內、走廊上追逐打鬧、打球等干擾性

活動。 

六、午餐： 

（一）、第四節下課鐘未響，不得提早離開上課地點前往購餐或提領餐盒。 

（二）、全校學生一律在校內用餐，每班均備有蒸飯箱，餐廳備有餐點，除家人親送外，不得

外出或擅自向校外商店訂購餐盒。 

（三）、各班必須在 12：50 前完成廚餘和資源回收工作，以免影響同學安靜午休。 

（四）、因活動需要，經申請後同意訂購飲料；家長外送餐盒請於訂餐盒外書寫班級、座號、

姓名後，置於大門警衛室，中午用餐時請由本人親自領取。 

七、午休： 

（一）、午休時間(12:30 至 13:00)，將教室內電燈關閉，所有同學均應在教室內安靜休息， 

不得在外走動或逗留。 

（二）、各班風紀股長應督導午休，副班長負責點名，未到者應登記黑板備查。 

（三）、午休結束鐘響後，督導午休之幹部應迅速叫醒同學，準備第五節上課。 

（四）、社團應避免於午休時間活動，若有需要應於事前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八、服裝儀容：有關規定請參閱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範。 

九、請假注意事項：請參考本校學生請假辦法。 

十、禮節： 

（一）、遇見師長要行禮、道早問好，行坐更應注意禮讓。 

（二）、同學間應和氣相處，平時相互問候或以微笑、點頭、打招呼促進情誼。 

（三）、與人相處常說「請」、「謝謝」、「對不起」，常懷感恩之心，態度謙虛、誠懇，以增進校園和

諧氣氛。 

（四）、接受師長輔導時，態度要誠懇、謙虛，不輕浮、敷衍。 

十一、行動電話管理： 

（一）、為因應時勢現況及學生與家長連繫之需求，學校同意可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但為使 

學生能習得自重、尊重及慎重原則，需依規定正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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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校時間，與家長連繫仍以學校專線電話為主，行動電話以緊急連繫時使用為原則。 

（三）、上學期間，手機應關機或調整為靜音，上課時間，不可使用電話通聯、傳簡訊、上網、   

       打電動遊戲，不可發出聲音干擾上課，更不可在學校實施充電。 

（四）、各類考試在校期間，不得使用手機，凡經發現依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要點相關規定    

        懲處。 

 （五）、其他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學生手機使用管理規定。

十二、其它重要規定： 

（一）、本校推行「輕聲、慢步、禮貌、微笑」運動，養成謙和有禮、遵守公共秩序之美德。 

（二）、以班為單位，每週實施整潔秩序競賽，每月實施五項競賽評比，培養學生愛清潔、守

紀律、重榮譽觀念。 

（三）、師長傳喚，應立即至指定地點報到，不得無故拖延報到時間或未到。 

（四）、服從班級幹部之領導及學生糾察隊之指導，養成遵守校規之良好習慣。 

（五）、早上早自習開始後，遲到及持遠到證同學一律走樓梯進教室，不可排隊搭乘電梯；各節上課

鐘響後，亦不得搭乘電梯。 

（六）、同學發生意外事件，可運用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機制聯繫電話請求立即而有效之

協助。本校校安中心專線電話：23570361；每日均排定值班教官接聽、協助處理緊急

事件。 

（七）、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本校訂定學生改過銷過辦法，違規學生可至學務處生輔組申

請辦理，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辦法。 

（八）、接獲綁架勒贖事件等恐嚇電話，切莫慌張逕付贖款，請家長保持冷靜先與學校聯絡， 

確認學生是否在校(查證專線：學務處 23911573、教官室 23923443)。 

（九）、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車、吸食毒品、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易 

 （援交）、網路犯罪等。 

（十）、校內設施若有損壞，請總務股長向總務處登記修復，同學必須愛護學校公物和環境， 

使公帑能發揮最好的功用。 

（十一）、愛護公物、節約能源；不得於課桌椅刻字畫圖，及污損牆壁等毀損公物行為。 

（十二）、星期假日到校應先至學務處登記申請，到校時著整齊校服或運動服，注意安全，不要 

         單獨行動，以免發生危險。 

（十三）、於校園內發現可疑人物，或各類傳單，應立即向警衛、教官室、學務處報告，並不得

於校園四周收取各式宣傳品。 

（十四）、與師長同學來往，行為不可過度親暱，有違禮儀規範之行為，或造成他人不舒服感受。 

（十五）、使用網路，應注意個人安全，不與網友私下見面；亦不可有於網路散佈不實謠言、對

他人進行人身攻擊、或未經他人同意，傳播他人肖像影音等行為。 

（十六）、學生在校外行為，應符合學校規範及社會期望，尤其肢體動作、言語，不得有令人側

目反感之行為；凡有不當行為，經民眾檢舉查證屬實者，一律依校規議處。 

（十七）、放假期間不得深夜在外遊盪，不涉足不良場所，不參與任何幫派組織活動；從事各種休

閒活動注意安全。 

（十八）、其他相關規定及要點請參考學校網頁之學生手冊。 

（十九）、每學期應完成教育局規定8小時公共服務時數。 
 

十三、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教官室或各班導師。     

             學校連絡電話： 

             學務處：23214765 轉 107 或 23911573 

教官室：23214765 轉 403.402 或 23570361 

導師室：23214765 轉 111、104、105、106、410、412、411 

 


